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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打车后跳车摔伤

2016年7月20日2时28分，在广州越秀区沿江东路

刚刚喝完酒的邓某和朋友陈某，上了一部出租车，目的地

是白云区江夏牌坊。到达目的地后，出租车司机李某提出

全程车资为51元。但邓某和陈某却表示车资太高了，而

且司机并没有将他们搭载到江夏牌坊，于是拒绝支付车资

并下车打算离开。收不到车资的司机李某立即下车阻拦

两人，并拨打110报警。

在三人等待警察到来的过程中，司机李某表示已将两

人载到江夏牌坊，但醉酒的邓某和陈某却表示此处并非江

夏牌坊，而且司机兜了路，要到目的地后才给钱，并强行坐

上出租车后座。李某表示：“送你回始发地不要钱。”

车辆在途经广云路与黄石东路交界口时，邓某突然要

求下车并拉开其座位旁的右后方车门，被陈某阻止，李某

遂锁上车门总控装置后继续行驶。

其后，李某继续驾车途中，邓某再次要求下车，李某没

有理睬。当车辆行驶临近至前面一个交通灯时，邓某突然

从车右后门打开的车窗处跳出车外，陈某发现后要求李某

停车。李某驾车继续行驶几百米后停下车，让陈某下车，

之后驾车离开。

经鉴定，邓某跳车的损伤构成重伤二级。次日，李某

接到交警部门通知后自行到案接受处理。对此，白云区

检察院指控认为，司机李某的行为应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法院依法判处。而李某则表示：“我并

不知道邓某跳车了，是另一名乘客告诉我才知道，知道后没

有马上停车处理是因为怕停车后，两名乘客一起打我，于是

便行驶一段路后停车。他们态度很恶劣，还喝了酒……”

法院裁判司机无罪

白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证实本案系因被

害人邓某拒绝支付车资引起的，邓某的损伤亦是其自行从

车后座车窗跳出所致，无证据证实被告人李某有危险驾驶

或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

被告人李某主观上不具有过失，客观上没有实施直接

致被害人受伤的行为，其驾车行为与邓某的损伤结果之间

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检方指控李某犯过失致人重伤

罪不成立，故判决被告人李某无罪。

一审判决后，检察院认为李某主观上具有过失，且拒

不停车的行为与被害人重伤的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

果关系，故提起抗诉。

广州中院二审认为，被告人李某在主观上不具有过失，

其客观上也没有实施直接致被害人受伤的行为，邓某的损

伤系其自行从乘坐车辆的后座车窗跳出所致，李某拒不停

车的行为与被害人邓某的损伤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

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抗诉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据理

不足，法院不予采纳。故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为何司机不构成犯罪？

经办法官指出，本案中，李某与邓某因车资引发纠纷，

在邓某多次要求停车但李某拒不停车的过程中，邓某自行

跳车导致重伤，李某不应当对邓某重伤的后果承担刑事责

任。分析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李某的行为与邓某的重伤结果之间不具有刑法

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被告人李某与被害人邓某因车资

引发争吵，在邓某不支付正常车资的情况下，李某说了“送

你回始发地不要钱”的话并继续开车，该言行不足以产生

对车内的邓某造成身体的实际伤害，也未将其身体与生命

置于危险状态，且车内还有邓某的朋友陈某同行，邓某并

非处于弱势地位。

实际上是被害人邓某自己的跳车行为将自己处于

危险状态。即使邓某处于醉酒状态，其认识和判断能

力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仍可以预见强行跳车可能

会造成受伤甚至死亡的后果。被告人李某的言行并未

对邓某产生精神上的强制，被害人可以自由选择跳车

或者不跳车，故被告人李某的行为与被害人的重伤结

果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邓某基于自由意思

选择跳车并导致了重伤的结果，其应当对自己的行为

承担责任。

第二，被告人李某不具有阻止被害人自行跳车的可

能性。被告人李某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其与邓某之间

形成了承运关系，其对乘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不能片

面强调司机对乘客的义务，而忽视了乘客亦负有支付车

资的义务。

李某选择不停车的原因，是因为邓某不支付车资，并

在报警未能有效维护自己权益的情况下采取的私力救济

行为。邓某通过拍打车窗要求停车未果的情况下，其打

开车门自行下车，被同行的朋友予以制止，与此同时李某

亦反锁了车门。

从常理来看，在无法打开车门的情况下，邓某再次跳

车的可能性小。当邓某选择从车窗跳车时，同坐车后排的

陈某未发觉，却要求李某在安全驾驶的同时，时刻留心邓

某的行为并保障其安全，这种要求未免太过苛刻。在当时

的情况下，李某难以发现邓某从车窗跳车行为并予以制

止，故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更符合公众的一

般心理预期。为了合理明确刑法处罚范围，对于涉及罪与

非罪、重罪与轻罪边缘的行为，应适当结合一般人的生活

和社会常理作出判断。被告人的行为并未直接造成被害

人轻伤以上的后果，亦没有对身体造成侵害的现实风险，

甚至与被害人的身体都没有直接接触，被告人有选择是否

跳车的自由，对仅具有关联性的行为定罪处理，会扩大刑

法的处罚范围，压缩社会公众的自由空间，不符合刑法的

谦抑性原则和公众预期。

乘客酒后跳车受重伤 出租车司机被控犯罪
法院一二审均认定：无罪
《广州日报》章程

凌晨2点多，两名男子饮酒后打车，因为车资

问题和的士司机发生争执。不料，在车辆行驶途

中，其中一男子竟然从后座车窗直接跳车，结果摔

成重伤二级。事后，检方以司机涉嫌构成过失致人

重伤罪提起公诉。

记者近日获悉，本案经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审理

后，一审判决司机无罪。检方不服，提起抗诉。广

州中院二审后维持司机无罪判决。

《成都商报》

据四川省泸州叙永县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消

息，9月19日，叙永县法院对被告人马明弘涉嫌

交通肇事罪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谭某林、谭某

英、谭某韵、杨某、陈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一

审公开宣判。

被告人马明弘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谭某林等三人

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920508.88元；赔偿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杨某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

248427.15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某

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85619.42元；驳回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谭某林等五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据悉，此案就是之前引起广泛关注的内地新

生代女演员谭松韵母亲被撞身亡案。

被告人肇事逃逸，
法院认定应从重处罚

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12月31日20时许，被告

人马明弘与张亚等人一起在叙永城区某KTV唱歌、喝

酒。23时许，被告人马明弘与张亚等人又到一夜宵店

吃夜宵、喝酒。马明弘离开夜宵店后，驾驶小型汽车往

西外街方向行驶。23时50分许，当车辆行驶至叙永镇

中环路与西大街交叉路口时，从后面撞上道路右侧同

向行走的被害人黄某、杨某、陈某后逃逸，躲藏到张亚

位于泸州市江阳区的家中（张亚因本案犯窝藏罪已被

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事故发生后，现场路人随即拨

打120、110，三名被害人被送医救治。

2019年1月2日9时许，马明弘在其家属规劝、陪

同下，到叙永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投案，并供述了酒

后驾车肇事逃逸的事实。同月23日，被害人黄某因

抢救无效死亡。本次事故致被害人黄某死亡、杨某重

伤、陈某轻伤。经叙永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

被告人马明弘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黄某、杨某、陈某

无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明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

法规，驾驶车辆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二人受伤，

并负事故全部责任，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被告人马明弘酒后驾驶机动车并在肇事后逃逸，

依法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虽然马明弘具

有自首情节，但鉴于其肇事后逃逸，未履行保护现场、

抢救伤者的法定义务，1月2日才到侦查机关投案，致

使侦查机关不能检测其肇事时的乙醇含量，到案后对

有关细节的供述与客观事实不符，悔罪态度较差，应从

严把握从轻尺度；事故发生后，其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

济损失、具有犯罪前科，应酌情从重处罚。五名附带民

事诉讼原告人因此而遭受的物质损失，被告人马明弘

应予赔偿。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法院解释三大疑点

一审判决后，叙永县法院随后发布几点释疑。

1、被告人尿检呈阳性，为何未认定毒驾？

被告人马明弘尿检呈阳性，为何未认定毒驾？根

据公安部《车辆驾驶人员体内毒品含量阈值与检验》，

尿检结果只能是初步筛查，不能作为认定毒驾的依

据。初步检测为阳性的，应采集血液或唾液样本进行

实验室检测。当血液检测结果与唾液检测结果不一致

时，以血液检测的结果为准。

本案证据仅有马明弘尿检结果呈阳性，其毛发和

血液均未检出部分毒品代谢物，公安机关在吸毒人员

动态管控系统也并未查询到马明弘有吸毒记录。故未

认定马明弘系毒驾。

2、规劝后才投案，为什么还认定为自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

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

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

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 1 条规定

“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

认定为自首，但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决定

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幅度。”

本案中，被告人马明弘在其家属规劝、陪同下到公

安机关投案，应视为自动投案，其如实供述了酒后驾车

肇事逃逸的事实，系本案的主要事实，因此，对马明弘

应认定自首情节。

本案中，法院充分考虑了被告人马明弘未履行保

护现场、抢救伤者的法定义务，1月2日才到公安机关投

案，致使公安机关不能检测其肇事时的乙醇含量，到案

后对有关细节的供述与客观事实不符，悔罪态度较差

等情节，从严把握从轻尺度。

3、被告人逃逸后被害人死亡，为什么不判“七年以

上”？

逃逸行为致人死亡，是指发生事故后逃逸，导致被

害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错失抢救时机而导致被害人

死亡的情形。本案中，被告人马明弘交通肇事逃逸后，

现场有人随即拨打120，被害人黄某被及时送医，在医

治20余天后因伤情严重死亡。因此，马明弘的逃逸行

为和黄某的死亡后果之间不具备因果关系，依法只能

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之间量刑。

关于被告人马明弘的量刑，法院严格依照法律及

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

见，以及其他同类案件的量刑，从而依法进行判处。

谭松韵母亲被撞案肇事司机一审获刑六年
法院解释三大疑点


